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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第 1417 次市政會議紀錄 

時 間：中華民國 99 年 09 月 07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時 

地 點：第一會議室 

出 席：李永得 林仁益 郝建生 許釗涓 楊明州 黃昭輝  

雷仲達 蔡清華(郭金池代) 劉馨正 孫志鵬 盧維屏 

(張貴財代) 吳宏謀(盧正義代) 蘇麗瓊 鍾孔炤  

蔡俊章 陳虹龍 何啟功 李穆生(劉俊一代) 陳凱凌 

史 哲 王國材 林崑山 許銘春 趙文男 謝福來  

(利明輝代) 呂麗美 葉瑞與(郭盈村代) 張英源  

張俊陽(林榮訓代) 許立明(謝惠卿代) 俄鄧．殷艾 

許傳盛 吳英明(郭英勝代) 朱文明 吳義隆 黃招換 

黃敏雄 范巽綠 潘春義 黃憲東 顏志成 陳鴻益  

王 玨 蘇進步 鐘萬順(蘇志勳代) 湯毓勳     

(陳森淼代) 吳明昌(嚴義潭代) 歐秀卿 廖金得  
許金津 李幸娟 陳彥豪 施維明 嚴文彬 林清益  
蕭三國 蔡柏英 林玉魁 駱邦吉 藍美珍 

列 席：王永隆 曾美霞 陳琳樺 錢學敏 沈梅香 侯燕嬌  

王炳鑫(吳永泉代) 

主 席：陳市長 菊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王中君 

壹、報告事項 

一、確認上次會議議事錄。 

決議：同意備查。 

二、上次市政會議主席指示事項各機關辦理情形報告。 

衛生局何局長報告： 

本市登革熱疫情防治報告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感謝李副市長、秘書長、衛生局何局長、環保局李局長、

各區區長及全體同仁這段期間全心投入登革熱防治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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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亦請相關局處確實依李副市長所召開的「登革熱防

治工作協調會」及「研商本市髒亂空屋拆清除作業協調

會」決議事項，澈底執行，落實辦理。 

三、鼓山區公所李區長報告： 

本所 98 年 8 月至 99 年 8 月重要工作報告。 

地政處利副處長補充報告： 

「農 21 開發委託研究案」辦理情形報告。 

文化局史局長補充報告： 

打狗英國領事館及所屬官邸未來整體規劃情形報告。 

經發局劉局長補充報告： 

本市流浪動物管理暨處理機制報告。 

觀光局林局長補充報告： 

本局協助流浪動物收容辦理情形報告。 

許副秘書長回應： 

本府動物衛生檢驗所人力不足，感謝勞工局同意提供 10

名短期就業人員支援協助，並將針對柴山、美術館…等

重點區域進行流浪動物巡察捕捉；至後續流浪動物收容

空間不足需另覓適合場域等相關議題，經發局刻正規劃

處理中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准予備查。 

（二）鼓山區公所多項業務工作評比考核，如空地綠美

化、促進女性參與決策、活動中心使用情形考

核…等均名列第1名及優等，對於李區長、全體

同仁及里幹事的辛勞付出，特予肯定與嘉勉。 

（三）鼓山區正值登革熱疫情嚴重期，上週本市雖已開

始實施環境大掃蕩，惟仍請鼓山區公所持續努

力，整合衛生、環保、工務等單位澈底清除髒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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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及孳生源，拆除經費如有不足，請秘書長協

助，務必藉此機會澈底將長久以來影響環境的髒

亂空屋拆除。 

（四）所提「建議儘速開發農21地區」乙案，請地政處

儘速辦理；有關「打狗英國領事館官邸場域整體

規劃與維護管理」案，請文化局加強該場域及周

邊環境的管理維護及綠美化工作，並研議增加衛

廁設備之可行性，以滿足遊客的基本需求，提昇

遊憩品質；另「流浪動物與獼猴處理機制」案，

目前已責成經發局處理，請經發局針對獼猴及流

浪動物時常出沒處及時段（如清晨），機動加強

巡察捕捉，並落實專家建議的行動對策，避免經

常發生擾民事件，影響市民安全、居住安寧及環

境衛生；至流浪動物收容空間不足乙節，亦請經

發局積極尋覓新收容場域（如可請屏東科技大學

流浪動物收容中心協助），以有效解決目前收容

空間不足問題。 

四、研考會謝副主任委員報告： 

有關本府市政會議主席指示暨議決事項管制案迄第

1416次止，各相關機關執行情形工作報告。 

吳參事義隆補充報告： 

本府重要工程督導會議相關工程進度報告。 

民政局黃局長補充報告： 

「殯葬環境改善案」辦理情形報告。 

教育局郭副局長補充報告： 

「完成全部各級學校之通學步道案(16 所學校)」辦理情

形報告。 

經發局劉局長補充報告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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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南星計畫區中林路以北土地，協商自由貿易港區分期

分區開發使用計畫案」辦理情形報告。 

社會局蘇局長補充報告： 

「博愛大樓都市更新案」辦理情形報告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准予備查。 

（二）工務局「鼓山區臨海二路、鼓波街及鼓元街等一

帶排水改善工程(第一標)」進度落後，雖已排定

9月6日進行管線開挖，仍請工務局確實評估最後

完工期限，並積極協調管線廠商克服困難，以儘

速完工。 

（三）「殯葬環境改善案」除追加預算第三期環境改善

工程外，相關第一、二期工程善後工作，請民政

局（殯葬管理所）積極辦理，儘早完工，拆除施

工圍籬，並協調交通局儘速完成停車場漆畫停車

格線；另9至12月各項應完成工作，亦請民政局

（殯葬管理所）儘速提報增列查核點，以利研考

會後續追蹤管制。 

（四）「完成全部各級學校之通學步道案(16所學校)」

應於本(99)年9月底前完工，惟目前尚有7所學校

無法如期完成，請教育局加速辦理，施工期間應

特別注意學童安全及工程品質，並妥慎規劃安全

通道供學童上下學行走，避免造成傷害。 

（五）「南星計畫區中林路以北土地，協商自由貿易港

區分期分區開發使用計畫案」，請經發局持續與

港務局密切聯繫，釐清土地撥用相關細節，儘速

辦理完成，同時應深入瞭解未來整體開發計畫及

願景，俾利共同合作及招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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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六）「博愛大樓都市更新案」不同意解除列管，因都

市更新案有時效性，請社會局、都發局及法制局

協調業者（京城）積極處理，如有窒礙難行之處，

則請副市長或秘書長協助處理。 

（七）其餘列管事項，請各局處依列管進度積極辦理完

竣。 

貳、討論事項 

第１案—教育局：有關教育部核定補助「振興經濟擴大公共

建設投資－加速國中小老舊校舍及相關

設備補強整建計畫」之99年度第2階段公

立國中小(含幼稚園)校舍「補強工程(含

設計監造)」經費計599萬5,725元案，擬

以墊付款方式辦理，提請 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，送請市議會審議。 

 

第２案—文化局：有關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

理處籌備處核定補助辦理2010全國古蹟

日「歡喜遊古蹟—璀燦的哈瑪星」活動計

畫新台幣9萬9,000元整，擬請准予先行墊

付執行，提請 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，送請市議會審議。 

 

第３案—交通局：為本府提報交通部99年度公路公共運輸發

展計畫，經審核定同意補助9,700萬元，

其中「加速車輛汰舊換新」案購置10輛低

底盤公車乙項，經審核定同意補助3,200

萬元(已提墊付程序)，加上公車處自籌編

列3,300萬元，總計6,500萬元，擬提請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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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議會同意辦理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，送請市議會審議。 

 

第４案—觀光局：有關辦理99年度「高雄市政府觀光局獎勵

航空運輸業開闢高雄國際直飛航線補助

方案」乙案，報請 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，依規定辦理。 

 

叁、臨時動議 

一、衛生局何局長報告： 

為擴展防癌篩檢服務，確保本府同仁身心健康，本局特

訂定「市府員工癌症篩檢計畫」，篩檢服務包括乳癌、

子宮頸癌、口腔癌及大腸癌等項目，倘機關願意接受篩

檢人員達 30 名以上者，本局將協調衛生所辦理到點服

務，歡迎各機關多加利用，並向本局保健科洽詢詳細資

訊。 

二、交通局王局長報告： 

謹訂於 9月 13 日(星期一)上午 10 時假愛之船服務中心

國賓站舉辦「陽光船隊‧閃耀愛河—太陽能觀光船隊成

軍記者會」，誠摯邀請各位首長蒞臨指導。自本(99)年 2

月第一艘太陽能觀光船啟航迄今，共計 5艘太陽能船加

入營運行列，象徵啟動愛河 5星遊船新時代，每艘太陽

能觀光船每年可產生 1萬度的電，亦有助落實本府綠能

環保之交通政策。 

三、環保局劉副局長報告： 

日前媒體報導本市楠梓區某路口垃圾堆積如山，本局將

加強該處垃圾清運及加派同仁巡檢取締外，亦將協調該

里裝設監視設備，避免民眾隨意棄置垃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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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法制局許局長報告： 

選舉將屆，提醒各局處首長應遵守依法行政原則，謹言

慎行，尤不得動用行政資源於特定場合為特定候選人宣

傳，以免遭受不當誤解。 

主席裁示： 

請各位首長務必謹守配合，亦請許局長邀集各位首長說

明及提供更完整之應注意事項，俾利各位首長瞭解遵

守。 

五、客委會陳主任秘書報告： 

客語「恁好天，衫褲晒一下就燥哩」教學。 

主席裁示： 

請各位首長努力學習，以取得初級客語能力認證為目

標。 

肆、主席指示事項 

一、上週萊羅克颱風來襲，因風速突然加快，致宣布停班停

課時機稍晚，造成民眾不便，請人事處檢討並研訂停班

停課作業流程，儘量縮短決策到發布時間，以利緊急通

報機制可以迅速確實啟動。 

二、據民眾反映，民族地下道颱風期間有淹水狀況發生，但

當時未見相關車輛管制及交通疏導措施，請工務局（水

工處）、環保局加強巡檢地下道及道路排水孔是否阻塞

並澈底清疏溝渠，以免逢雨發生積水現象，亦請工務局

（水工處）務必第一時間掌握地下道積水情形並加以排

除（例如於重要路段之地下道裝設監視設備），不可等

待民眾反映後才開始處理，以展現本府施政效能；同時

請儘速研擬任務編組及標準處理作業程序，遇有積水應

立即與交通局、警察局等機關橫向通報聯繫，俾做好相

關交通管制、車輛疏導，以維護民眾行車用路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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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目前氣候已逐漸進入腸病毒、類流感流行期，請教育局、

衛生局加強宣導學生及民眾注意個人衛生、勤洗手，事

先做好預防措施，讓高雄市的防治工作走在疫情前面，

以維護學生及市民健康。 

四、據媒體報導本市有飆車族聚眾闖紅燈、打傷民眾、甚至

在派出所前示威等情事，請警察局儘速查明，如屬實應

依法究辦，對此類脫序行為絕不寬貸，請警察局務必針

對聚眾飆車行為嚴加預防、取締，以保障市民之生命安

全，維護社會安寧。 

散 會：上午 10 時 16 分。 


